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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《丽水市社会应急
力量参与较大事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

协调机制建设试点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、开发区分局：

根据《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<浙江省社会应急力量参

与重特大事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建设试点方案>的

通知》（浙应急救援〔2021〕6号）要求，市局制定了《丽水市社

会应急力量参与较大事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建设试

点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事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按省级现

场协调机制执行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局可参照省、市方案建

立县级现场协调机制，用于社会应急力量参与一般事故灾害抢险

丽水市应急管理局文件

丽应急〔2022〕1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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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援行动。

丽水市应急管理局

2022 年 2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2月 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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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较大事故灾害
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建设试点方案

根据《浙江省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事故灾害抢险救援行

动现场协调机制建设试点方案》（浙应急救援〔2021〕6号）要求，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较大事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

的现场管理，提高社会应急力量现场应急救援能力，确保社会应

急力量现场救援活动有序有效开展，制定本试点方案。

一、建设目标

通过建设高效协同的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较大事故灾害抢险

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，以及与之配套的工作和日常管理制度，

应急培训、演练和现场救援管理等工作机制，推动应急资源管理

平台社会应急力量管理系统对接应用，进一步规范全市社会应急

力量参与较大及以上事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管理，不断增强

我市应急救援保障能力和社会应急力量实战能力，实现较大及以

上事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高效有序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（一）机制建设

建立现场协调机制，明确人员组成和职责分工，建立健全和

落实运行、管理、联络、演练、保障和灾害抢险救援等工作制度，

与本级应急预案体系相衔接。

1.明确组织架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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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人员组成。市应急管理局建立市级现场协调机制，由局

相关业务处室和直属事业单位、市级相关成员单位有关处室负责

人组成。现场协调机制原则上按照综合组、协调组、保障组编组。

（2）联责分工。

综合组：由应急救援处、应急指挥中心、事故灾害涉及的业

务处室相关人员组成。主要职责：①发布、接收、核实、报送救

援需求信息；②组织工作会议；③起草重要文件报告；④管理文

档资料。具体要求；第一时间核实救援需求信息，确保信息准确；

及时发布救援信息，报送协调组。

协调组：由应急救援处、防汛减灾处、市城管指挥中心运行

维护处相关人员组成。主要职责：①掌握事故和灾情信息；②统

筹抢险救援任务；③确定现场和社会应急力量联络人及联络方式、

建立衔接机制；④统一调度社会应急力量进入事故和灾害现场；

⑤指导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抢险救援和撤离事故现场、灾区；⑥统

计汇总救援信息。具体要求：根据救援需求，择优选择社会应急

力量，提供队伍 GPS 定位，报保障组；通过省应急厅的突发事件

处置与救援系统发布调令、明确任务；落实专人引导社会应急力

量进入事故现场和灾区。

保障组：由应急救援处、办公室、防汛减灾处、市城管指挥

中心运行维护处相关人员组成。主要职责：①协调政府部门（单

位）和事故现场、灾区其他有关力量，为社会应急力量执行任务

提供必要的交通、通信、装备、物资、油料和食宿等保障；②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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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应急力量赋“安全码”及免费通行和灾后补偿做好保障。具

体要求：第一时间将社会应急力量信息告知政府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，

配合协调组引导社会应急力量进入事故现场和灾区。

社会应急力量要根据协调组的调令指令第一时间做好救援

准备，赶赴、抵达事故现场和灾区后根据协调组、保障组的安排，

服从指挥，有序参与救援。

2.明确运行流程。

根据抢险救援工作需要，由应急管理部门按照以下流程启动

运行：

报送救援需求信息（县级应急管理部门）→核实并发布救援

需求信息（综合组）→处理救援信息（协调组）→组织统一调度

（协调组）→组织交通保障（保障组）→组织任务管理（协调组）

→组织后勤装备保障（保障组）→组织力量撤离事故现场和灾区

（协调组）→统计汇总总结（综合组、协调组）。

3.建立健全和落实保障工作制度

（1）灾害事故应急救援补偿制度；

按《浙江省灾害事故应急救援补偿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应急救

援〔2021〕150 号）执行。

（2）社会应急力量调度及通行保障制度；

按《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应急力量参与

救援活动管理的通知》（浙应急救援〔2019〕120 号）、《丽水市应

急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救援活动管理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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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丽应急便函〔2019〕141 号）、《浙江省应急管理厅 浙江省

公安厅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快速通行协同

保障联运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应急救援〔2021〕113 号）、《丽水市应

急管理局 丽水市公安局 丽水市交通运输局转发省应急管理厅等

三部门关于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快速通行协同保障联动工作的通

知》（丽应急〔2021〕52 号）等文件执行。

（3）现场协调机制演练、联络制度；

（4）总结评估制度。

（二）平台建设

依托应急管理部应急资源管理平台社会应急力量管理系统，

市应急管理局提供必要的满足本级现场协调机制运行的软硬件设

备，组织平台系统末端使用、维护、管理工作。

三、任务分工

市级现场协调机制适用于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较大事故灾害

抢险救援行动。现场协调机制在日常和较大事故灾害发生后，主

要承担以下任务：

（一）日常期间

1.市应急管理局负责：

（1）负责建章立制、机制运行和培训演练工作。

（2）组建完善机制运行团队，启用和参与维护社会应急力量

救援协调系统。

（3）负责现场协调机制编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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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县级应急管理局配合开展机制建设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较大事故灾害发生后

1.市应急管理部门应急救援工作在本级应急指挥部领导下

实行合署办公，扁平化运作，具体负责：（1）负责建立现场协调

机制编组。（2）根据事故、灾情和本级应急指挥部指令，向社会

发布救援需求信息;负责掌握和处理辖区内社会应急力量相关信

息，根据事故、灾情和本级应急指挥部的指令及时组织调度，并

将有关情况报送上一级应急管理部门。（3）为统一调度前往事故

现场和灾区参加抢险救援行动的社会应急力量提供咨询服务;组

织进入事故现场和灾区的社会应急力量进行信息报送，随时掌握

应急救援情况。（4）统筹协调事故现场和灾区社会应急力量开展

抢险救援行动;协调有关部门（单位）为社会应急力量提供必要的

物资、装备、器材、交通和生活等保障。（5）组织事故现场和灾

区社会应急力量有序撤离。（6）统计、汇总社会应急力量开展抢

险救援任务情况等。

2.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负责：向上级应急管理部门综

合组报送较大及以上事故灾害应急救援需求。

四、推进计划

（一）部署建设任务。研究起草现场协调机制建设试点方案，

细化试点方案落实措施。（应急救援处、市城管指挥中心运行维护

处按职责落实，2022 年 2月底前完成）。

（二）建立现场协调机制。完成市级现场协调机制建设筹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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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明确参加机制建设单位和人员，建立确保现场协调机制运

行的各项保障制度。（应急救援处、应急指挥中心负责，2022 年 2

月底前完成）

（三）完善平台系统运用和贯通。健全平台内各类信息，组

织上线运行，实现熟练运用和贯通。（市城管指挥中心运行维护处

负责，2022 年 3月底前完成）。

（四）组织系统培训演练。组织市、县开展培训演练，磨合

运行程序，完善工作制度，加强宣传报道。（市城管指挥中心运行

维护处、办公室、应急救援处按职责落实，适时组织）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切实发挥好应急管理部门作用，统筹

谋划、整体推进，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推动形成共同参与、

融合建设的工作局面。市应急管理局成立现场协调机制建设试点

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管副局长任组长，应急救援处负责人、应急

指挥中心负责人、市城管指挥中心运行维护处负责人任副组长，

应急救援处、办公室、防汛减灾处、应急指挥中心、城市管理指

挥中心运行维护处相关人员为组员（具体见附件）。现场协调机制

和社会应急力量管理系统建立完善后，抓紧投入试运行，加强培

训演练，确保管用实效。

（二）确保建设质量。坚持问题导向和实战标准，紧密结合

本地区事故特点和灾害风险，细化落实方案、明确具体措施。科

学搭建市级现场协调机制架构，做到定人定位定责，并适时根据



— 9 —

工作需要和人员变化情况充实调整。进一步优化拓展社会应急力

量管理系统功能，整合现有内容，理顺运行流程，落实支撑力量。

严格时间节点，突出工作重点，高标准、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。

附件：丽水市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较大事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

现场协调机制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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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丽水市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较大
事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建设

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成

为做好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较大事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

机制建设试点工作，进一步规范我市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较大及以上事

故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的现场管理，提高社会应急力量现场应急救援能

力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丽水市社会应急力量参与较大及以上事故灾害

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。
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潘新雄 副局长

副组长：雷金波 应急救援处处长

黄立厚 应急指挥中心主任

赵 凯 市城管指挥中心运行维护处副处长

成 员：陈 忠 应急救援处三级主任科员

应洪涛 应急救援处三级主任科员

叶 茂 防汛减灾处工作人员

林权兴 应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

余 媛 应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

翁武建 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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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鑫波 办公室工作人员

江 山 市城管指挥中心运行维护处工作人员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应急救援处、应急指挥中心：负责综合协调现场协调

机制运行、管理等，制定运行、管理、联络、演练、保障和灾害

抢险救援等工作制度。

（二）市城管指挥中心运行维护处：负责与应急管理部应急

资源管理平台社会应急力量管理系统对接，提供必要的满足现场

协调机制运行的软硬件设备，组织平台系统末端使用、维护、管

理工作。

（三）办公室：负责宣传信息报道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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